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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3－801）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訴字第 1130242359 號 2 

訴 願 人 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3 

設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街○○號 4 

代 表 人 ○○○ 5 

  住同上 6 

訴願代理人  ○○○ 7 

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號 8 
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縣環境保護局(下稱原9 

處分機關)113 年 5 月 10 日彰環稽字第 1130026625 號書函附裁處10 

書(裁處書字號：40-113-050009)(下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願，本11 

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12 

主 文 13 

訴願駁回。 14 

事 實 15 

緣訴願人所有之運輸車輛(曳引車車號：○○○-○○○○，半拖16 

車車號：○○-○○)，於 113 年 3 月 2 日上午載運剩餘土石方行17 

駛至本縣竹塘鄉東陽路二段時，經本縣警察局芳苑分局永安派出18 

所警員攔檢，並通報原處分機關至現場稽查，認為訴願人所有之19 

運輸車輛載運剩餘土石方而未隨車持有載明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20 

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涉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21 

定。嗣原處分機關以 113年 3月 6日彰環稽字第 1130012095號書22 

函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後，認定訴願人違規事實明確且未具免罰23 

事由，爰依同法第 49條第 2款、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24 

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附表 4 項次 1 及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規25 

定，裁處訴願人新臺幣（下同）6 萬元罰鍰及環境講習 2 小時。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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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1 

本府並依訴願法第 63條第 2項規定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及原處分2 

機關列席說明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3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 4 

(一) 於 113 年 3 月 2日 3 時 20 分許，訴願人之運輸車輛(車5 

頭：○○○-○○○○號、車斗：○○-○○號，下稱○6 

○運輸車輛)，行經本縣竹塘鄉東陽路二段時，經本縣7 

警察局芳苑分局永安派出所警員攔查，經訴願人之司機8 

向警員苦口婆心地解釋車斗所載運之土方，並非營建剩9 

餘土方，而係向○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(即土資場，下10 

稱○○土資場)購得之土壤砂石，並提出土壤砂石買賣11 

合約等相關單據以資證明，均未得處理員警回應而執意12 

以「○○運輸車輛載運營建剩餘土石方未有隨車聯單」13 

為由，違法舉發，訴願人深表不服，特此訴願。 14 

(二) 按內政部營建署營建剩餘土方處理方案(內政部 108.9.15 

11台內營字第 1080815785函頒修正)肆、收容處理場所16 

設置與管理方針，標題五之收容處理場所使用管理(一)17 

第 2、3 項規定：收容處理場所業者於營建剩餘土石方18 

出場前，應取得擬運送地點所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19 

核准地址、名稱、收容期間、土質及數量之同意文件，20 

向收容處理場所主辦(管)機關申請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21 

證明文件。收容處理場所利用營建剩餘土方石為原料，22 

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工程主辦(管)機關認定屬加工23 

後之再利用產品者，無須依前項規定辦理。但仍須上網24 

登錄數量與去處。 25 

(三) 又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予○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(即26 

土資場，下稱○○土資場)之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4 日27 

新北工施字第 1100654538 號函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4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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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月 17日環署廢字第 0940004767 號函各 1份稱：土1 

資場分類後所得之砂、礫石等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，並2 

非營建剩餘土石方，載運出場之運送機具不需隨車持有3 

流向證明文件等語。經查，訴願人上開運輸車輛案發當4 

天載運之員警所謂「泥色土方」即係訴願人向○○土資5 

場購取之土壤砂石，依前開函文及規範，當係有價產6 

品，而無需隨車聯單(請參訴願人與○○土資場於 1137 

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間之砂石買賣合約書 18 

份、訴願人於 113年 3月間申報明細 1份）。 9 

(四) 復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可10 

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，如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11 

意或過失，則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而不予處罰；至行12 

為人有無故意或過失，應由國家負舉證責任(法務部法13 

律決字第 0999047454 號函釋意旨參照)。 14 

(五) 經查，本案訴願人已盡力自證己之清白，然身為國家立15 

場之處理員警及原處分機關竟未附任何事證及理由，逕16 

認本案「泥色土方」為營建剩餘土石方，而以未有隨車17 

聯單為由開罰，行政稽查、舉發及裁處程序均幾為草18 

率，而揆諸前開法務部函釋說明，本件行政裁處當認違19 

法。 20 

(六) 況退步言，若本件係未經土資場分類之營建剩餘土石21 

方，處理員警於案發時處於欲裁罰訴願人之立場，而上22 

開「泥色土方」卻有營建剩餘土石方 B1 B3 B4 B5 B623 

或 B7 之狀態，甚至內存其他未經分類之雜質、廢棄24 

物，處理員警豈有不為載明而將自身舉發更彰顯為合法25 

正當之理，從而，本件行政舉法及裁處均有舉證不足，26 

而有違依法行政原則，原行政處分當屬違法，懇請依法27 

撤銷等語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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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1 

(一)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2 

所為處分於 113 年 5 月 13 日合法送達，訴願人於同年3 

6月 5日提送訴願書，依據訴願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：4 

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5 

30日內為之。」訴願人提起訴願符合上開規定。 6 

(二)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…廢棄物、剩餘7 

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8 

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。」合先敘明。 9 

(三) 訴願人所有之運輸車輛(車頭：○○○-○○，拖車車10 

號：○○-○○)，於 113 年 3 月 2 日上午 9 時 15 分許11 

載運灰色土方，行經本縣竹塘鄉東陽路二段時，經本縣12 

警察局芳苑分局永安派出所員警查獲，惟未隨車持有載13 

明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案經原處14 

分機關接獲警方通報並於 113 年 3 月 2 日現場稽查屬15 

實，核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項規定。 16 

(四) 原處分機關認為訴願人主張不可採之理由： 17 

1.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貳、適18 

用範圍略以，本方案所指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，19 

包括建築工程、公共工程、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20 

理場所產生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21 

土塊等，經暫屯、堆置可供回收、分類、加工、轉22 

運、處理、再生利用者，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。 23 

2. 查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係為使24 

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及監督污染源，以達隨時稽查並25 

杜絕非法運送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所為之預防性管26 

制措施。進而課予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27 

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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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之義務。故該條規定之1 

「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」，須符合2 

該同法施行細則第 9條所規定或經由中央目的事業主3 

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4 

處理地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等資料文件為要(臺灣新5 

北地方法院 108 年簡字第 116 號判決意旨參照)，亦6 

即應填妥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附件中相關證明7 

文件欄位，除包含載運物之種類、數量、來源及去8 

處等正確資料外，並應經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及9 

運送地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事先核准，才能確實達10 

成其規範目的。 11 

3. 本案訴願人所載運泥色土方(以下稱系爭土石方)，12 

經警方通知原處分機關認定係屬剩餘土石方，並請13 

訴願人所僱司機提供相關證明文件。然訴願人所僱14 

司機當下僅出示訴外人○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貨15 

單之載運來源證明文件，其文件充其量證明車輛所16 

載運之系爭土石方係由○○工程有限公司向○○土17 

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購買及載運土石方之數量，未18 

載明確切運送之目的地，亦無管制編號及經相關主19 

管機關核准之簽章，爰訴願人提出之出貨單無法使20 

主管機關為事先管制，以達到隨時稽查並杜絕非法21 

運送剩餘土石方之立法目的，自難以出貨單作為22 

「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」，抑或證23 

明由訴願人所購入之系爭土石方非剩餘土石方。後24 

現場出具之成品出貨單，購買人係○○工程有限公25 

司，並非訴願人且系爭土石方外觀為灰色砂石，目26 

視混雜礫石及泥沙，難以認定係經由分離作業所生27 

之「砂質壤土」、「沙」或「碎石」。從而，訴願人所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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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運者究竟係向何者購買之何物並不明確，綜上，1 

訴願人所訴顯係卸責之詞，尚不足採。 2 

4. 有關訴願人所有之清運車輛載運系爭土石方，經原3 

處分機關查證訴願人之受僱人未隨車持有載明剩餘4 

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該違規行為5 

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 9條第 1項後段規定之要件，且6 

依行政罰法第 7條第 2項推定為訴願人之過失，爰原7 

處分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9 條第 2 款及違反廢棄8 

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2條第 4款附表 4項次9 

1之規定，應處罰鍰計算方式：AxBxCx60,000元；污10 

染程度(A)：A=1。污染特性(B)：自本次違反本法之11 

日(含)回溯前一年內，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，B12 

=l，危害程度(C)：非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物，C=13 

l。應處罰鍰金額計算方式：A×B×c×60,000 元，1×1×14 

1×60,000=60,000 元，於法並無違誤。從而，原處分15 

仍應予以維持。 16 

（五）綜上論結，本案訴願無理由，請察核予以駁回等語。 17 

  理 由 18 

一、 查本件係經原處分機關先以 113 年 3 月 6 日彰環稽字第 119 

130012095 號書函（即通知陳述意見函）通知訴願人陳述20 

意見後，再以 113 年 5 月 10 日彰環稽字第 1130026625 號21 

書函附裁處書（即原處分）裁處訴願人。訴願人於 113 年22 

6 月 5 日向原處分機關提起本件訴願，雖將行政處分書之23 

文號誤載為通知陳述意見函之文號，惟依其主張之事實及24 

理由，已足資認定訴願人係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，自應25 

以原處分作為本件訴願審議之標的，以保障訴願人之程序26 

利益，合先敘明。 27 

二、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4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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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1 

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2 

稱執行機關，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縣（市）環境保3 

護局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。」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主管4 

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，進入公私5 

場所或攔檢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，檢查、採樣廢6 

棄物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情形，並命其提供有關資7 

料；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8 

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9 

查。」第 49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6 萬10 

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清除機具、處理設施11 

或設備：……二、清除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者，未隨車持12 

有載明一般廢棄物、一般事業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13 

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3 項規14 

定：「本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15 

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16 

主管機關定之。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 年 8 月 1 日環署17 

廢字第 1020066045 號函略以：「……三、另依廢棄物清理18 

法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，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19 

地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20 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故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21 

件之定義，應依內政部規定辦理。四、又有關營建剩餘土22 

石方與營建廢棄物之定義與權責，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23 

種類，包括：建築工程、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24 

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等，屬有用資25 

源，其主管機關為內政部……」 26 

三、 次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27 

4 款規定：「違反本法規定者，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28 



 

8 

處外，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，應審酌違反本法1 

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2 

之利益，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：四、其他之行為人違3 

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，適用附表四。」附表四其他之行4 

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：「項次：一；裁罰事實：5 

清除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，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、6 

一般事業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7 

件；違反條文：第 9 條第 1 項；處罰依據：第 49 條第 28 

款；裁罰範圍：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；污染程9 

度(A)：A=1；污染特性(B)：(一)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10 

(含)回溯前 1 年內，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，B=1；危11 

害程度(C)：C=1。應處罰鍰計算方式：30 萬元≧(AxBxCx12 

6萬元)≧6 萬元。」 13 

四、 復按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規定：「自然人、法人、設有代表14 

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或其他15 

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，經處16 

分機關處分停工、停業或 5,000 元以上罰鍰者，處分機關17 

並應令該自然人、法人、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18 

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 1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環境講19 

習。」 20 

五、 再按內政部 108 年 9 月 11 日台內營字第 1080815785 號函21 

頒修正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第 2 點規定略以：22 

「貳、適用範圍本方案所指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，包括23 

建築工程、公共工程、其他民間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產生24 

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等，經暫屯、25 

堆置可供回收、分類、加工、轉運、處理、再生利用者，26 

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。本方案所指收容處理場所，包括27 

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、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他經政府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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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，其定義如下：一、土石方資源堆1 

置處理場（以下簡稱土資場）係指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2 

府或公共工程主辦（管）機關審查同意，供營建工程剩餘3 

土石方資源暫屯、堆置、填埋、轉運、回收、分類、加4 

工、煆燒、再利用等處理功能及其機具設備之場所。二、5 

目的事業處理場所係指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公共工6 

程主辦（管）機關審查同意，可收容處理營建剩餘土石方7 

為原料之既有磚瓦窯場、輕質骨材場、土石採取場、砂石8 

堆置、儲運、土石碎解洗選場、預拌混凝土場、水泥廠及9 

其他回收再利用處理場所。」第 4 點規定略以：「肆、收10 

容處理場所設置與管理方針：一、設置收容處理場所之作11 

業程序（一）收容處理場所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、縣12 

（市）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（管）機關……五、收容處理13 

場所使用管理(一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14 

（管）機關應訂定收容處理場所經營管理及處理作業規15 

範，發給運送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。營建工程剩餘土16 

石方之進場處理、再利用及加工處理資料，應由收容處理17 

場所經營單位逐案定期報送主管機關備查，副知該場所在18 

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並於次月五日前上網申報餘19 

土處理、轉運及再利用資料。收容處理場所業者於營建剩20 

餘土石方出場前，應取得擬運送地點所在地之目的事業主21 

管機關核准地址、名稱、收容期間、土質及數量之同意文22 

件，向收容處理場所主辦（管）機關申請核發剩餘土石方23 

流向證明文件。收容處理場所利用營建剩餘土石方為原24 

料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工程主辦（管）機關認定25 

屬加工後之再利用產品者，無須依前項規定辦理。但仍須26 

上網登錄數量與去處。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應於次月上27 

網查核前三項之餘土進場及出場總量。」第 9 點規定略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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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：「玖、本方案規定工程、收容處理場所及運送地點之1 

基本資料表與各點規定相關月報表、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2 

證明文件及運送地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同意證明文件3 

等參考格式資料如附件……」又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4 

與附件表 3-1、表 3-2、表 3-3 及表 4 關於證明文件之格5 

式及資料欄位等，係內政部基於其主管機關權責，依據廢6 

棄物清理法及其施行細則所訂定之行政規則，並無違法律7 

保留原則或抵觸上開廢棄物清理法相關法律規定，原處分8 

機關自可據以適用。 9 

六、 另按行政罰法第 7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10 

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予處罰。（第 2 項）法11 

人、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12 

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，其代表人、管理人、其13 

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、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14 

故意、過失，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、過失。」原行政院15 

環境保護署 98 年 2 月 19 日環署廢字第 0980014595 號函16 

略以：「……廢棄物清理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清17 

除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者，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、18 

一般事業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19 

件，處新台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清20 

除機具。處分時，以處分車輛所有人為原則，不以駕駛人21 

為處分對象。」 22 

七、 又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16 號行政判決略23 

以：「……上開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課予24 

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、剩25 

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之公法26 

上義務，旨在使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及監督廢棄物及剩餘土27 

石方所為之預防性管制措施，而其所稱證明文件應係稽查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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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，有符合該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所規定或經由中央目1 

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剩餘土石方產生源2 

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等資料文件為要。」106 年3 

度簡字第 60 號行政判決略以：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9 條4 

第 2 款之規定，清除機具未隨車持有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5 

地點之證明文件，即應予處罰，要係違反『隨車持有證明6 

文件』之作為義務，並非處罰其違法載運廢棄物、剩餘土7 

石方之情，縱令清除機具者可事後補正『持有證明文件』8 

或該運之廢棄物或剩餘土石方經嗣後確認有運送至該證明9 

文件所載之處理地點，而有足認係合法載運之情屬實，仍10 

屬不具備『隨車持有證明文件』之作為義務，其應『隨車11 

持有證明文件』作為，而有未隨車持有證明文件之違章行12 

為，自應依法予以處罰。是以，原告上開主張：其已於本13 

案告發後 7 日內補正文件遞交環保局，此一補正行為應可14 

排除此一行政管制與文件勾稽問題乙節，仍難解免其因未15 

履行『隨車持有證明文件』之作為義務，而所受原處分之16 

處罰，故原告此部分主張，尚難採憑。」 17 

八、 末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簡字第 664 號行政判決略18 

以：「又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後段規定課予廢棄物、19 

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20 

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之公法上義務，21 

旨在使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及監督廢棄物污染源所為之預防22 

性管制措施，所稱證明文件應係稽查當時所載運物之種23 

類、數量、來源及去處等之正確資料文件。所以，依廢棄24 

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的規定，應隨車攜帶合法有效之證25 

明文件以備檢查，才可以達到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及監督之26 

行政目的。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簡字第 31 號行27 

政判決略以：「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既規定，廢棄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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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、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1 

證明文件，則證明文件自應以足供表彰係該清除機具所載2 

運剩餘土石方之實際情況為必要，則證明文件本即載運中3 

應持有，以能隨時接受環保主管機關稽查時立即能認定證4 

明文件與清除機具所載運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是5 

否相符，始能杜絕載運非法廢棄物，以符立法本旨。且同6 

法第 49 條第 2 款規定清除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者，未隨7 

車持有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即應予處罰，要係8 

違反『隨車持有證明文件』之作為義務，並非處罰其違法9 

載運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或拋棄之情；縱令清除廢棄物、10 

剩餘土石方者可事後補正『持有證明文件』，足認並無拋11 

棄之意屬實，仍屬不具備『隨車持有證明文件』之作為義12 

務，其應『隨車持有證明文件』作為，而有未隨車持有證13 

明文件之違章行為，自應依法予以處罰。」 14 

九、 卷查，原處分機關於事實欄所述時間、地點經由本縣警察15 

局通報，至現場稽查訴願人所有運輸車輛載運外觀為泥色16 

土方之剩餘土石方，乃當場拍照存證，並作成工作稽查紀17 

錄並核認所載運者為營建剩餘土石方，此有原處分機關環18 

境稽查工作紀錄、採證照片數幀等影本附卷可稽。準此，19 

訴願人等車輛所載運者既為營建剩餘土石方，自應依廢棄20 

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隨車持有載明剩餘土石方產21 

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以供檢查。 22 

十、 次查，訴願人雖於陳述意見書及訴願書中表示，所載運者23 

係其向○○土資場購取之土壤砂石，當係有價產品而無需24 

隨車聯單云云。惟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第 2 點規定25 

可知，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種類，包括「收容處理場所」產26 

生之剩餘泥、土、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等，經暫27 

屯、堆置可供回收、分類、加工、轉運、處理、再生利用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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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；又所稱收容處理場所，包括1 
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准之「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2 

場」在內。是以，除由建築工程直接產生之剩餘土石方3 

外，收容處理場所（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）所產生之剩4 

餘土石方，亦屬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之規範對象，而5 

有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。再依營建剩餘6 

土石方處理方案肆、收容處理場所設置與管理方針：五、7 

收容處理場所使用管理之規定可知，收容處理場所業者於8 

營建剩餘土石方出場前，應向收容處理場所主辦（管）機9 

關申請核發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；收容處理場所利用10 

營建剩餘土石方為原料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工程11 

主辦（管）機關認定屬加工後之再利用產品者，始無須依12 

前項規定辦理，但仍須上網登錄數量與去處。經查，本件13 

訴願人雖主張其所載運者係向○○土資場購取之土壤砂石14 

云云，惟經查詢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」網頁資15 

料可知，○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係經新北市政府許可16 

設置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，其所產出之剩餘土石方，17 

自有上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規定之適用。惟，本件18 

訴願人載運○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所產出之剩餘土石19 

方，卻未隨車持有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核發之剩餘土石20 

方流向證明文件；縱認訴願人係主張其所載運之土石方係21 

屬加工後之再利用產品，然訴願人亦未提出該批土石方經22 

主管機關認定屬加工後再利用產品之證明文件，且未提出23 

其已上網登錄數量與去處之證明文件。準此，訴願人上開24 

主張，於法已有未合。 25 

十一、 第查，原處分機關於上開時地稽查時，訴願人之司機僅提26 

出客戶名稱為○○之砂質壤土地磅單（下稱系爭地磅單）27 

及購買人為○○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、出貨人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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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○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（下稱○○土資場）、出貨1 

車輛為系爭運輸車輛之出貨單（下稱系爭出貨單）外，並2 

未提出其向○○土資場購取之土壤砂石之證明文件，且於3 

提起訴願時，僅提出訴願書一紙而未檢附訴願書所載證物4 

（如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予○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中華5 

民國 110 年 4 月 14 日新北工施字第 1100654538 號函、訴6 

願人與○○土資場於 113 年 1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間7 

之砂石買賣合約書 1 份、訴願人於 113 年 3 月間申報明細8 

1 份等），是依卷附資料僅能證明○○公司向○○土資場9 

購買剩餘土石方，而未能證明訴願人、○○公司及○○土10 

資場間就該剩餘土石方之法律關係。是以，訴願人空言泛11 

稱其載運之土壤砂石係向○○土資場購取之有價產品而非12 

營建剩餘土石方云云，實難憑採。 13 

十二、 又揆諸上開實務見解，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之規範14 

目的係為使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及監督污染源，以達隨時稽15 

查並杜絕非法運送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所為之預防性管制16 

措施。故該條規定之「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17 

文件」，須符合該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所規定或經由中央18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剩餘土石方產生19 

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等資料文件為要，且依同20 

法第 49 條第 2 款之規定，清除機具未隨車持有廢棄物產21 

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，即應予處罰，要係違反「隨22 

車持有證明文件」之作為義務，並非處罰其違法載運廢棄23 

物、剩餘土石方之情，縱令清除機具者可事後補正「持有24 

證明文件」或該運之廢棄物或剩餘土石方經嗣後確認有運25 

送至該證明文件所載之處理地點，而有足認係合法載運之26 

情屬實，仍屬不具備「隨車持有證明文件」之作為義務，27 

其應「隨車持有證明文件」作為，而有未隨車持有證明文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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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之違章行為，自應依法予以處罰，才能確實達成其規範1 

目的。故而，本件訴願人所載運之土石方既係由○○土資2 

場所產出，且經原處分機關依其環保專業判斷認屬營建剩3 

餘土石方，自有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營建剩餘土4 

石方處理方案之適用，然訴願人之司機於稽查當時僅提出5 

系爭地磅單及系爭出貨單，並未隨車持有收容處理場所主6 

管機關核發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，亦未提出經主管7 

機關認定屬加工後再利用產品之證明文件，未能證明砂石8 

土壤之來源及性質，訴願人依上開規定負有應隨車持有證9 

明文件作為義務而不作為，自屬違反公法上義務，而應依10 

法予以處罰，縱事後補正提出相關證明，仍屬未盡「隨車11 

持有證明文件」之作為義務，而應由原處分機關依法裁12 

處，以使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及監督剩餘土石方來源及去13 

向，俾符立法本旨。 14 

十三、 綜上，訴願人所屬司機駕駛事實欄所列車輛載運剩餘土石15 

方，未隨車持有載明「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16 

文件」以供查驗，顯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17 

定之法定義務，其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，尚難認無過18 

失，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自得推定訴願人具有過19 

失。是綜合判斷本件事實及證據，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20 

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爰依同法第 49 條21 

第 2 款及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規定裁處罰鍰 6 萬元及環境22 

講習 2小時，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 23 

十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24 

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25 

 26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主任委員   林田富（請假）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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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吳蘭梅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1 

 委員   張奕群 2 

委員  常照倫 3 

 委員   蕭淑芬 4 

委員   林宇光 5 

委員   呂宗麟 6 

委員   王育琦 7 

委員  劉雅榛 8 

委員   蕭源廷 9 

 10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 年   8   月   9   日 11 

 12 

縣  長   王  惠  美 13 

 14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5 

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16 

(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：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 1號) 17 

 18 


